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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新卡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及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告（补发）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20 年 6 月 24 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20 年 6 月 24 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 

 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陈凤龙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李波、江西哲远律师事务所 

 

（二）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1、姓名或名称：江西新卡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李辉峰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、无 

2、姓名：李辉峰  

    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无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、无 

3、姓名：李旭峰  

    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无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、无 



公告编号：2020-024 

（三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2018 年 8 月 16 日，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原告”）与被告一

江西新卡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卡奔”或“公司”）签订了 

AA18080519BHX 号《融资租赁合同》，约定原告作为出租人以融资租赁方式将

租赁物出租给被告一新卡奔使用；租赁期间自 2018 年 8 月 31 日起至 2021

年 8 月 31 日止，共计 36 期，除首付租金人民币 19,907.64 元外，第 1-12 期

每租金为 105,000 元，第 13-24 期每期租金为 94,000 元，第 25-30 期每租金为

80,000 元， 第 31 期租金为 466,000 元，第 32-33 期每期租金为 3,000 元， 第 

34-36 期每期租金为 2,800 元， 由被告一新卡奔自 2018 年 9 月 30 日起每隔 

1 个月之同一日支付。被告二李辉峰、被告三李旭峰作为被告新卡奔的连带保证

人向原告提供连带保证，并签订了《保证书》。 

原告依约向被告一新卡奔交付上述租赁物后，被告一新卡奔目前仅支付第 1 

至 17 期租金计 1,730,000 元，自 2020 年 2 月 29 日起即未支付到期全部租

金，经原告多次催收，目前仍拖欠第 18 期到期租金合计 94,000 元，尚有第 19 

至 36 期未到期租金计 1,524,400 元未支付，合计 1,618,400 元。 

因被告一新卡奔未依约支付租金，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并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

法利益，依据《融资租赁合同》第十一条约定，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一新卡奔立即

支付《融资租赁合同》项下全部未付租金 1,618,400 元。同时依据《融资租赁合

同》第四条约定，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一新卡奔支付第 15-21 期租金的逾期利息 

11,332 元。 

另，依据《融资租赁合同》第十二条约定，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一新卡奔按违

约时的全部未到期租金 1,524,400 元之 30%加付违约金 457,320 元。 

被告二李辉峰、被告三李旭峰作为保证人，应当依《保证书》约定承担连带

清偿责任。 

 

（四）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1、判令被告一新卡奔立即支付原告合同号为 AA18080519BHX 的《融资租

赁合同》项下全部未付租金 1,198,400 元（已扣除履约保证金 420,000 元）； 

2、判令被告一新卡奔立即支付原告逾期利息（暂计至 2020 年 6 月 2 日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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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,332 元）； 

3、判令被告一新卡奔立即支付原告违约金 457,320 元； 

4、判令被告二李辉峰、被告三李旭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 

5、本案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等费用由三被告共同承担。 

 

（五）案件进展情况： 

本案已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开庭审理，目前尚未判决。 

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   因本次诉讼导致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，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一定的不利

影响。 

 

（二）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因本次诉讼导致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，对公司流动资金、日常经营收支

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。 

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（元） 冻结金额（元） 

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奉新支行 

36***04371 0.74 1,658,707.00 

2 江西省农村信用社 15****3689 185,984.90 1,658,707.00 

 

 

四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公司将积极应诉，保障自身合法权益，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。亦提醒广大 

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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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《起诉状》； 

2、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《民事裁定书》（2020）赣 0102 财保 160 号； 

3、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《传票》（2020）赣 0102 民初 4789 号。 

 

 

江西新卡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0 年 9 月 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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